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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道 通 告
北江航道通告〔2023〕19 号

广东省北江航道事务中心关于清远枢纽一线

船闸停航检修期间船舶过闸有关事宜

的航道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准，清远枢纽一线船闸停航检修期

间，清远枢纽二线船闸船舶优先过闸有关规定作出调整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船闸名称

清远枢纽一线船闸、清远枢纽二线船闸。

二、船闸运行管理单位

清远粤华电力有限公司、清远航标与测绘所。

三、停航时间

清远枢纽一线船闸停航检修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20 日 8 时

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 8 时，共 30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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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船舶优先过闸有关规定调整

（一）在清远枢纽一线船闸停航检修期间，清远枢纽二线船

闸每天第 1 闸（以当天 8：00 定为第 1 闸，含上、下行各 1 闸）

优先安排 LNG 动力船舶和外贸集装箱船舶集中过闸，超过 1 闸数

量的 LNG 动力船舶和外贸集装箱船舶与普通货船一起按智慧船

闸系统顺序排队过闸。

（二）按规定保障抢险救灾船、军事船舶和执行公务的公务

船舶可全天优先过闸。

（三）清远枢纽一线船闸停航检修完成恢复运行后，按原规

定执行 LNG 动力船舶和外贸集装箱船舶优先过闸。

五、联系电话

北江船闸集控中心：0763-5200287。

上述各项，请通过该水域船舶加强瞭望，注意识别，谨慎驾

驶，以策安全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东省北江航道事务中心

2023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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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，广东省韶关航道事务中心，韶关市交通

运输局、韶关海事局、清远市交通运输局、清远海事局，清远

粤华电力有限公司，清远航标与测绘所。

广东省北江航道事务中心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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